
水利工程日常维修养护费-清河水工建筑物及机电设备设施维修养护

中标结果公告

一、 项目编号/包号： 11000026210200171946-XM001/1

二、 项 目名称： 水利工程日常维修养护费-清河水工建筑物及机电设备设施维修养护

三、 中标信息

中标人名称： 北京天利弘远机电有限公司

中标人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展思门路 58号

中标金额： 290.005964万元

四、 主要标的信息

服务类

名称：水利工程日常维修养护费-清河水工建筑物及机电设备设施维修养护
服务范围： 水利工程日常维修养护费-清河水工建筑物及机电设备设施维修养护
服务要求： 北京市清河管理处管辖管理范围内的水工建筑物及机电设备设施维护， 包括各站应急
逃生指示灯安装、 立通桥至北苑东路桥栏杆维修、 清河下段慢行系统增设便民设施、 清河下段管
理范围桩设置、 太平庄中街桥区便民设施完善、 洼里桥至陈营西桥右岸补充防撞墩、 外环闸闸门
除锈刷漆、羊坊闸开放共享改造、羊坊闸启闭机纠偏改造、羊坊闸闸门除锈刷漆等； 清河沿线9
座闸站的生产管理用房公共设备设施的维护； 清河沿线9个闸的闸门、 启闭机的维修养护， 送配
电线路及电气设备的保养等； 以及变压器及配电设备的维护等。
服务时间： 2026年 1月 1 日起至2026年 12月 31 日止。 本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如采购人未确定
下一年度服务供应商， 供应商须延续服务至与采购人确定的下一年度服务供应商完成交接之日为
止。

服务标准：符合招标文件要求和中标人投标文件的承诺。
五、评审专家名单

李明强、 周书茂、 张淑梅、 蒋家林、 刘建荣

六、 代 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

本项目代理费收费标准： 由中标人支付。 以中标额为基数计算， 按 以下费率标准采用“差额定

率累进法”计取。 各 分段费率标准如下： 中标金额 100万元以下部分，费率 1.50%; 中标金额

100～500万 元， 费率0.80% 。

本项目代理费金额： 3.0200万元 (人民币)

七、 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个工作日。

八、 其他补充事宜

1.招标公告日期： 2026年 5月 12日

2.更正公告： 2026年 5月 15日

3.评标时间： 2026年 6月4日

4.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 北京天利弘远机电有限公司评审总得分为92. 17

5.公告发布媒介： 中国政府采购网、 北京市政府采购网和北京市水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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